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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人类活动展开的核心物质要素，居宅始终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求索和希冀，与人类

建立了最持久、稳定和密切的伦理关系。居宅伦理内含着居有定所、居有所安、居有所乐等进阶或

要素。其中，居有定所为人之本始性需求，是人们建构生活及其伦理的基础和根本；居有所安为人

之生活性要义，是塑造丰富人性和构筑美好生活的基础；居有所乐为人之幸福性目标，确证着人对

生活美好的感受并形成幸福的生活品质。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一个相互贯通和相互连接的伦理体

系。新时代，我们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建构起符合居宅伦理要义的价值框架，以更

好地满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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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

的住房制度”“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１］。美好生活本质上基于并内含着居宅的

美好。居宅是人们身体栖息最为本根性和原初

性的集中体现，浸润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不

懈努力和价值追求，凸显出人之生存的生命意

义与伦理蕴含。人类借助居宅形成一种价值生

活并由此彰显自己的本质力量，进而创造和享

受生活，构建自己生存、生活与生命的世界。当

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正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

与居宅密切关联，居宅的美好与满足程度是评

价生活是否美好的重要标准，反映着社会的文

明程度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本文拟从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入手，以中西方伦理思想和

建筑学理论为基点，深刻阐释居宅伦理的内在逻

辑，论证居宅伦理的价值关系，揭示居宅对建构

人民美好生活和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意义。

　　一、居有定所：生存的深刻呼唤与

美好生活的价值始基

　　从生存的本体性层面来看，“人因宅而立”

（《宅经》）。诗人荷尔德林把建筑看作让人类

安居的诗的创造，把安居视为人的本质规定。

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当我们能够居住时，我们

才会建造……居住是存在最基本的特征”［２］。

居宅容纳身体和日常生活，与动物的巢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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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这里静观宇宙，展开自己的生命活动，认

识自己在世的灵魂，这里涌动着生命的脉律。

居宅是一种源于生存、渗透于生活的生命机理

和生活意义再现，“这些意义是日常生活所固

有的，由自然与人类属性的关系过程和行为之

间的关系所构成的”［３］。安居乐业向来是人类

的基本生活诉求，它凝聚着人类对生命价值和

生活意义的深邃探究，与人类身体和精神休养

生息的价值密切关联。美好生活肇始于对居宅

的基本需求，自有巢氏开始构木为巢以来，居宅

就灌注和浸润着中华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价值

追求，在满足人自身基本需要的同时活化着人

自身的进化进程。人们通过建构居宅获得了可

以栖息、安居的精神家园，满足了个体的精神需

要和心理需要，从而开启了文明的进程。

儒家生活哲学指出，生命是每个人在出生

和死亡之间经历的过程，而个体不能“沉沦”于

生存与生活世界，生命境界在于不断告别本我、

完善自我和实现超我，如此才能完成从身体的

存在向伦理存在的转化，而这需要个体在不断

的行动和言语中体现出来，通过在居宅等生活

空间中展开日常实践，实现个体从物质境界到

天地境界的不断迈进。从逻辑上讲，居有定所

就是“定居”“定所”“居有常”或“住有所居”，

人们在居宅内获得安全，这是满足人们生理、心

理需求的基本要素，是个体自我再生产的前提，

为种的繁衍和生命的延续提供物质便利与保

障。从字的本义上来说，“定，安也，从宀，从

正”（《说文解字·一部》），意为回到家里，在家

里安顿下来，人的心情就会平复、怡静。中国哲

学尊崇“天人合一”思想，以 “人道”合 “天

道”，认为“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

不遗”（《周易·系辞上》），即天、地、人和神是

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也是“对生态智慧的最深

刻、最精彩的一种表述”［４］。对中国人来说，首

要之务就是拥有一所能够安身立命的居宅，中

国传统社会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户籍管理制

度、农耕经济等的前提就是“定居”和“居定”，

只有“定所”，人类社会才能形成、发展，它昭示

着人对土地、空间占有需要的满足和在其之上

产生的权利与义务。由“定居”到“居定”，内蕴

着丰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伦理，其于国家而

言，土地私有制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与土地联

系在一起的居宅意味着稳定的人口、兵役和赋

税等，人民有获得土地并在此居住的权利以及

为国家服兵役和缴纳赋税等各项义务，通过这

种制度设定，土地与人民、人民与兵役和赋税等

就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于社会而言，“定所”是

获得居民认同与接纳的根本，因为传统社会是

一个自我维系、自我再生的“熟人社会”，存在

着地缘血缘的居住格局，那些居无定所的人总

会引起人们日常生活的道德恐慌，往往会被视

为居民生命财产的潜在威胁，他们是被排除在

“五伦”之外的“路人”；于个体而言，“定所”是

可传至后世子孙的固定财产和家有顿、身有安

的心理安慰，这也有限地保证了人们“住者有

其屋，耕者有其田”的基本生存生活所需，使得

中华民族更加依附于土地。研究表明，中华先

民从上古时期开始，就利用自己的智慧形成

“作为艺术的建筑术”［５］。居宅是人们日常生

活中最基本的需求，它可以保护与遮蔽人的身

体，为人的生存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使人的衣食

住行有所着落、肉体有所安顿。个体从出生到

死亡都与居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合目的

性地建造属于自己的各种生存空间对于人类来

说至关重要。从古至今，中国人始终将“住有

所居”视为生活幸福的根本标准，事业低落时

门可罗雀，人生得意时则光耀门楣，皆是居宅伦

理意涵的具体表达。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王有

宫殿，民有宅居”“人之不能无屋，犹体之不能

无衣。衣贵夏凉冬燠，房舍亦然”［６］、“凡人所

居，无不在宅……宅乃人之本”（《黄帝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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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

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

其居”（《礼记·王制》）等论述，都把居宅视为

人的生存和发展之首务，视为人之为人的基本

规定和人立足于社会的物质前提。居宅这个空

间始终流淌着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实现着生

命从有限达到无限的不断超越。

居宅的文化形态以“家”这一元素或符号

得以表现出来，中国传统社会对家极为看重，它

是出于中国农耕经济、宗法政治和个体生活维

系的合目的性需要的。家以宅为本，宅以家为

魂，一群有着血缘关系的人按照“亲亲”“尊尊”

的伦理原则和“五服”“九族”制度，以“聚族而

居”和“同财共居”为主要居住方式，在同一空

间下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使整个家族成为一

个组织结构有序的宗法共同体。“居住的房

屋，不论是在什么环境之下，其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促进住于同一屋檐下的人相互之间的有秩序

与和谐关系。”［７］中国古人的悲欢离合大多是

在自己的宅院中上演，日常生活的基本事务

“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

乡射。此礼之大体也”（《礼记·昏义》），即从

新生命的诞生到成年，从结婚到死亡都围绕类

的繁衍这一根本价值目标加以排序。对于一个

家族来说，婚礼为六礼之首，“上以事宗庙，下

以继后世”，男人最重要的家庭义务就是成家，

庄重繁琐的婚姻仪式必不可少。因此，家远非

一个普通的住宅、房子那么简单，而是人们形成

家庭关系和享受美好生活的重要空间，是塑造

丰富人性和构筑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关涉着

个体权利、人性尊严和生活的价值意义。家的

每个角落都被视为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构成元

素，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把屋宅变成家，并把对于

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想象熔铸在中华民族的伦理

精神之中。人们对家的眷恋更多地被具象化为

对居住空间的眷恋，对土地的眷恋又总是通过

对家的眷恋表达出来。从价值选择到宇宙观的

建构，从味觉、视觉等感觉器官到心理结构和行

为模式，中华传统的伦理精神突出地表现为中

华民族对土地全方位的依赖，集中反映着人类

生存的先验心理图式。

在古代西方，居宅在生活中的作用也尤为

重要，罗马人尤其重视家庭生活，将居宅视为获

得存在、躲避尘世的避风港。在宅邸内，大门、

内院、餐厅等被特别关注，它们是房主社会财富

和身份地位的象征，特别是餐厅“在家庭社会

化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可以

像在礼堂中一样召开会议，在这里可以体现丈

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主人和客人之间的关

系”［８］。中世纪的修道院是基督教共同体，人

们彼此像兄弟姐妹一样，生活在规范统一、结构

严谨的神圣空间内，在这个典型的“家”中，由

上帝见证他们的出生与死亡。１６世纪以来，家

庭居室与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一系列变

化，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主义价值凸显，集体社交

模式日渐衰微，房间发展出方便生活、保护隐私

等诸多专门的功能，开启了现代家居生活的先

河。近现代以来，人们更加需要一个能够表达

的空间实在，以获得自由、独立的权利，并从传

统的关系主义和角色伦理中解放出来。可见，

美好生活必须以居宅的满足为基础，将住有所

居作为出发点，使居于其中的人形成自己独特

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气质。人类借助居宅容纳身

体、繁殖生命，满足爱、尊重和归属感等精神性

需求，获得既有生物意义亦蕴含人文价值的存

在感。

　　二、居有所安：生活的内在要求与

美好生活的价值内核

　　居有所安是对住有所居的提升与延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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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舒适安稳的居宅会给人们带来更强的归

属感和安全感，让生命获得一种休养生息的滋

养，“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

不安，即门族衰微”（《宅经》），“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如果缺少了

居宅所给予的“生活世界中心感”，人们内心就

会滋生一种难以克服的焦虑感、陌生感，不仅难

以安居乐业，还会迷失在周围无限大的空间之

中，失去生活的定位，漂泊无依、风餐露宿，这正

是无家可归漂泊者的主要道德心理。正如卡斯

腾·哈里斯所说：“对建筑的需要也并非只是

庇护身体的需要，而是人类想要认识自己在世

上的灵魂。”［９］

一方面，居宅是人们形成归属感与认同感

的重要场域。“居住意味着人与给定环境之间

建立的一种有意义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一种

认同感，即归属某一地方的感觉。”［１０］人们对某

一空间的归属感，源自人们对其自身的定位感

以及对其周边处所的方向感，本质上是人们对

生活环境在心理上产生的一种认同。定位感是

由建筑所构成的关于生活环境的基本形象，是

人们确定自己存在于某时某地的感觉，反映了

人辨别方向和“所在”的能力，主要来自人所掌

控或支配的空间的关系，是人们开展日常实践

活动的基本要素。这种定位感通常被具象化为

一座座建筑，随着空间向外的拓展延伸，无论是

城市或国家，还是家或家乡，这些建筑成为人们

定位的目标或中心。因此，“中”的空间被赋予

权威且神圣的地位，这既有在无限宇宙空间获

得“此在”感的心理需要，亦有将宇宙秩序投射

于社会的原因。在中华先民的方位价值系统

中，居宅无疑是其日常生活的中心，是人们生存

与生活最具定位价值的空间，由于其分割了内

外关系且形成与之相对应的伦理规范，因而成

为一个区别于“他世界”的独立王国。方向感

是中华先民为做到精确、立体的自我定位而借

助的四方或八方的方向系统，如遍布城市的清

晰道路可以把日常活动带到准确无误的目标。

古代城市大都把整个物理空间分割成象征着滋

养生命的大地的抽象模型，以东西大街表征现

实与未来，以南北大街串起天空与大地，喻示着

中国古人既对所生活的土地心怀敬畏，又能定

居于大地畅想未来。传统居宅建筑格局从整体

上看是城市空间的浓缩，是一个相对独立且封

闭的院落，正房、正厅建在南北向的主轴线上，

东西两旁一般建有厢房。中国古人在这种秩序

井然、分割清晰的居宅中生成对家的认同感，他

们通过类生产与生活实践把这个物理空间变成

温情、温暖的家园，培育了自己的定位感、中心

感和伦理秩序感：在这个居住空间中，可以感受

成功的喜悦与挫折的悲伤，接受被爱与被尊重，

而且走出家门也可把外面的世界变成“家乡”，

这是一个情感从浓到薄、空间由近到远（家—

邻里—家乡—国家）的结构图式，它使人们充

分认识和理解生活世界，得以在这个空间立足，

以此完美地诠释生活的美好。特别是进入工业

社会以来，一些西方思想家更是主张建设一个

美好的人居环境，避免居住生活的原子化与异

化，放弃“我们”对“他们”的道德责任，打破和

消除自我与他者的界限。胡塞尔提出人与人交

往的“交互主体性”概念，马丁·布伯强调通过

人与人的“我 －你”关系达到彼此平等对话的

模式，哈贝马斯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理解为核

心的主体间性模式，这些“交互主体性”理念模

式旨在使“我”认识到在我之外的“他者”存在，

体现的是一种真正的场域人际关系。

另一方面，居宅为实现美好生活奠定了重

要的心理基础。一栋建筑，应成为奏响人类灵

魂的“凝固的音乐”，能真正以普遍认同的价值

扎根大地，在容纳身体的同时亦包容与滋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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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灵魂。正如阿伦特所说，“人为的事物世

界，技艺人建的人造物，只有在它超越了为消费

而生产的纯粹功能主义和为使用而生产的纯粹

功利主义时……才能稳固地存在”［１１］。美好生

活从对居宅安全性的思考与建构着手，通过这

种安全感，使个体获得存在和生活的意义，丰富

其情感需求，使其在大地上“立足”。居宅满足

了个人自身的、家庭的安全需求，为人们生活提

供一个不受他人打扰的、私密的伦理空间，为生

命和种的繁衍提供便利的场所，成为人们生存

与生活的庇护所，体现了中国古人思想世界中

对安全及其来源的经验性认识。“昔者先王未

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巢”（《礼记·礼

运》），出于遮蔽与保护等安全需要，人们通过

建筑形成自己的相对封闭空间以获得安全感，

将许多自然、社会的危险阻挡在外。例如，古代

城市基本上都筑有坚固的城墙，“筑城以卫君，

造郭以守民”（《墨子·七患》）。而在传统居宅

中同样筑有坊墙和宅院墙，“千仞之墙，祸不入

门”（《太平御览》卷一八七），它是居宅最重要

的元素，也是居宅的伦理功能的体现。宅院墙

内更有几道院庭门墙，如大门、中门、堂门、寝

门，以门为界限建构了一个错落有致的空间秩

序。一道道门是家庭男女成员之间的私域界

限，尤其是在同财共居的世代同堂的合院式建

筑中，这些门是人们由外进入居宅和进入不同

居宅空间的关口。门墙围合成的空间形成一个

开敞性的伦理结构系统，隔离外界对人们日常

生活的威胁，起着保护家族成员生命、财产、隐

私的作用，彰显着安全伦理和其他关涉家宅内

外属性的伦理意义。这样，无论外面的世界多

么凶险，但“门之设张，为宅表会，纳善闭恶，击

邪防害”（《太平御览》卷一八三），在家门以内，

人们可以体验在自己领地的安全感与惬意，从

而让心灵得到放松与安顿。传统堪舆学就是这

样发展起来的，它是将中国哲学、方术和地域风

俗等结合起来，告诉人们如何实现美好生活的

方法之学。堪舆学对宅址的设计、规划和材料

等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说明，居宅的木石水草、石

板天井、影壁门窗等都具有特殊的伦理蕴涵。

从居宅的内部来说，堪舆学认为“正门前，不宜

种柳”“天窗宜就左边开”“灶面向西南，大吉；

向东北，凶”“桑树不宜作屋料，死树不宜做栋

梁”“凡人家天井中，不可积污水、堆乱石，主患

疟疾、眼疾”［１２］等；从居宅的外部来看，其强调

“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

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１３］。中国古人认

为居宅是关系到整个家族家庭兴旺发达最为重

要的大事，这体现了追求以安全感为美好生活

重要内容的价值心理，是深嵌于人们需要系统

的重要元素。可见，居有所安建构与丰富了中

华传统关于美好生活的价值内涵，它在人们高

一层次心理需要的基础上表达了中国古人对美

好生活最朴实、最具体的设想与愿望，不仅成为

生命持续的逻辑起点，而且使得生存具有精神

价值上的体验与满足，从而突破自然之域而带

有人文价值的烙印。

　　三、居有所乐：生命的意义建构与

美好生活的价值指归

　　从存在的历史意识维度看，人的生存价值

在于有着更高的追求和意义。居有所乐是居宅

的主体性价值追求，是人们通过客观体悟、体验

而产生的内心幸福美好感，表征着主体精神超

越物质限制而达到的一种超然状态，反映了主

体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和实现的功能特征，其深

刻之处在于对情感的寄托与心灵的安顿，确证

着人对美好生活的感受并形成幸福生活品质，

是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提升到对善、美等精神

价值的追求。因此，居宅的伦理价值既有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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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层面的内容，即肉体的休养生息；亦有对

“逍遥”的心灵境界和“和乐”的生活状态的追

求，即主体精神的价值取向。

一方面，居有所乐具有个体价值层面的维

度。居有所乐是主体不役于物而能超越于世俗

关系的一种自由状态，是来自个体人格的完善、

自我的良性发展和主体价值的确立，因而是人

建构生活理想和价值世界的基本要素。居有所

乐是主体融汇于天地人合一的整体而达到“赞

天地之化育”的境界和“德不孤，必有邻”的自

信与超迈，如“孔颜乐处”“一箪食，一瓢饮，在

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深刻彰

显了“居仁由义”的道德生活实践和“里仁为

美，择处仁”的价值选择，这是传统中国士人阶

层所追求的一种独特的理想人生境界。人的生

命是有限的，在超越有限达到无限的人生历程

中，既有肉体的短暂性存在，也有精神的永恒性

传承。前者追求“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礼

记·昏义》），所谓“含饴弄孙”和“几世同堂”之

乐就是对美好人生的完美概括，其内蕴着生命

由有限达到无限的神圣感；后者则通过将个体

生命融入无限宇宙的体验，追求“乘天地之正，

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的

境界，即借助天地人神合一的精神性逍遥，来消

弭个体生命的有限时空性存在感。

居有所乐遵循由居乐到乐居的逻辑而展

开，是居宅伦理的最高层次。居乐之乐是有物

之乐，具有人为性、变化性和相对性，无论是辛

弃疾的“青山屋上，古木千章；白水田头，新荷

十顷”（《新居上梁文》），还是苏轼的“越山斩

木，溯江水以北来；古邑为邻，绕牙墙而南峙”

（《白鹤新居上梁文》），抑或陶渊明的“方宅十

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此阶段人

的主体性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中显现。乐居

之乐为无物之乐，是人的一种美好心理状态，如孔

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庄

子的“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庄子·外篇》第

十八），都以一种精神的满足和愉悦来观照

“居”，将智者和仁者的快乐与山水联系起来。

再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欢颜”之

乐，刘禹锡“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陋室之乐，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之

乐，均属“以我观物”，最终形成“不知何者为

我，何者为物”的物我两忘、物我合一之境界，

“我”深刻体悟出宇宙自然的内在精神律动，从

而将自我融汇到自然对象之中。此阶段居者

“中心融融”“意常欣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

于人”，人的主体性完全确立起来，达到一种圆

满洒脱的人生境界和真善美统一的美好状态，

因而是人类居住生活价值的最高目标。

另一方面，居有所乐来自家庭家族之和乐。

和乐以礼为前提，它遵循儒家“礼乐备，天地

官”的价值原则，引导家庭成员的意志并规范

其行为。“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

记》）“礼”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造就与

明确了人们之间的等级秩序，其本质在于以秩

序和规范形成等级有序的伦理格局。中国人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遵循传统的家庭伦理文化。孔

子曰：“室而无奥阼，则乱于堂室也。席而无上

下，则乱于席上也。车而无左右，则乱于车也。

行而无随，则乱于涂也。立而无序，则乱于位

也。”（《礼记·曲礼上》）抽象的秩序以空间的

秩序为具体的表达形式，如果没有内外、尊卑等

生活空间伦理界限，人的生活就会形同禽兽一

样而野蛮无序。因此，从微观的居宅设计到中

观的城市规划，直到宏观的天下国家图式无不

如此。传统居宅空间无论前后、左右、上下，还

是东南西北中等方位，都严格遵循“尊尊”“亲

亲”的伦理原则而被赋予特殊的伦理含义，从

而构建起一个“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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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家庭伦理规范。

宗法父权社会最为倚重的首先是“父子有

亲”，其实现则借助孝的伦理规范。所谓“不孝

有三，无后为大”，对父母要“冬则温，夏则?。

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

无变”（《弟子规》），并要履行“继后嗣”的家庭

义务。孝渗透在人子者于居所内的所有言行，

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道德规范。其次是“夫妇有

别”，此伦理规范不仅有封建的男尊女卑价值

取向，而且也有对男女由杂居导致的血缘乱伦

的预防和科学的卫生学的促进作用。无论是琴

瑟和鸣还是夫义妇听，居宅都把性别作为基本

的伦理规范，“外内不共井，不共蔃浴，不通寝

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道路，男子由

右，女子由左”（《礼记·内则》）。中华传统民

居整体上按内宅和外院两部分予以设计，女子

居于内院而男子居于外院。“礼始于谨夫妇。

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

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礼记·内

则》）再次是“长幼有序”，此规范体现在洒扫应

对、空间进退和日常称谓等诸多方面。“行之

于庙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

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礼记·冠

义》），从面对祖先所“居”之宗庙的敬畏，到对

兄姊的尊敬和父母之孝敬，长幼之伦强调以敬

为质，恪守有序的居宅规范。同时，儒家还强调

“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也”

（《礼记·乐记》），注意到礼必须辅之以乐或由

乐生发出的情才能保证“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是究是图，其然乎”（《诗经·常棣》）的美好

状态，提倡以正乐、雅乐或德乐促进家庭成员间

的情感交流，感化人内心的良善，调和人之性

情。这样，在乐的情感性引导与礼的制度性规

约的交融中，家庭的和乐目标就此达成。

　　四、结语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居宅伦理的目的性追

求和价值始基，美好生活通过居宅的美好来表

达与规定。几千年来，人类以令人震撼的方式、

超越的内涵和宏大的体量，通过所创造的无数

建筑与伟大建筑活动，把人的生存活动提升为

一种与天地相连的价值与实践。居宅是考察人

类生存意义的重要方面，也是考量人类生活质

量必不可少的重要维度，它融生存、生活和生命

的伦理意义于一体，满足着人的超越本性，承载

着人的存在意义，蕴藏着人的价值情感，凝聚着

人的想象和追求。居宅是主体在基本生理需求

和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自我肯定和精神满足，有

着一种内在本质层面和为生活铸魂的价值旨

趣，伴随人类文明发展的始终，对于人性的塑造

和道德意识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人与宅的融

合在主体幸福追求中达到高度的契合，并通过

类的生活发展与完善。“当我们回忆起家宅、

房间的时候，我们是在学习‘寓居’在自己心

中。”［１４］中华民族对土地、对居宅的眷恋深刻体

现在对住有所居、居有所安和居有所乐的不懈

追求中，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居宅伦理的核心

价值体系，促使人类不断追求一种既浸润生存

伦理价值又彰显生活伦理要义的生命世界，引

领人们不断创造富有价值的美好生活。

居宅不仅是民生之本，也关乎执政伦理建

设等价值的实现，应把人民对居宅的满足视为

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以确保人民基

本的生存和生活需要。当前，不平衡不充分发

展使居住仍然成为一个社会关切的问题，美好

生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均需从满足人民的

居宅需要开始，因为只有具有“共同善”和丰富

人性等伦理意识的国民才是社会的真正建设

者。习近平总书记“让老百姓在宜居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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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生活”［１５］这一表述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不忘

初心、执政为民的政党本质，准确揭示了美好生

活的应有之义，也表达了居宅对美好生活的伦

理意义。当前，应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和公民

道德建设，建构起符合居宅伦理要义的价值框

架，稳固人类的道德心灵，提升人们的道德生

活，以更好地实现人民有居、安居和乐居的价值

理想，满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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